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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石正林、黄勇峰、徐

俊达、华小宁、郭明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成都市中航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议案》（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增资事项概述

１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航地产发

展”）向成都市中航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航地产发展”）以现金方式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

元。 此次增资后成都中航地产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深圳中航地产发展持有其

１００％

股

权。

２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主体介绍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航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石正林

４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六楼

５

、经营范围：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专业设备的销售、房

产租赁。

深圳中航地产发展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为我公司深圳中航地产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深圳中航地产发展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４

，

８００．７１

万元， 净利润

－１

，

９９８．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４

，

４０５．４３

万元，总资产

１４６

，

６１９．９８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深圳中航地产发展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４

，

６３１．６２

万元， 净利润

－

６２６．２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４

，

５２８．１９

万元，总资产

１８１

，

４７４．６７

万元。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成都市中航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伍倜

４

、公司住所：成都高新区桂溪工业园

５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从事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凭资质证书经

营）和其它无需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

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成都中航地产发展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是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中航地产发展为运作

成都市高新南区商业地产项目而出资设立的企业， 深圳中航地产发展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成都中航地产发展目前正在开发位于成都高新南区的

１１＃

地块，占地面积为

１９

，

７６９

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为

２０２

，

０３９

平方米，预计总投资约

９．４６

亿元人民币。 目前，开发项目处于前期，暂未产生

利润。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成都中航地产发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３

，

４１４．１４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成都中航地产发展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５

，

９９０．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增资方案

成都中航地产发展原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由深圳中航地产发展以现金方式追

加投资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深圳中航地

产发展持股比例仍为

１００％

。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几年来，公司围绕“以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体，物业管理和酒店经营管理业务为两翼”的战

略发展思路，通过持续的经营资源整合，发挥整体协同优势，努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的商业地产

投资商、开发商和运营商。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中航地产发展对成都中航地产发展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大幅提高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有利于促进项目融资、提升开发资质及项目拓展的推进，进而

提高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整体实力。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解决流动资金周转问题，适应发展需求，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人民币信托贷款壹亿伍仟万元整（

ＲＭＢ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期限壹年，该笔贷款为信用贷款，利率

按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特此公告。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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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托经营管理房地产项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本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航”）和深圳中航

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城公司”）三方签署了《关于若干地产项目的委托经营管理协

议》，由本公司受托开发和经营管理深圳中航直接持有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航城公司持有的多项与

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项目， 并根据建成物业的销售或留存策略采取不同的方式按比例收取项

目托管费用，其中销售部分按照销售回款额的

４．２％

收取，留存部分以所对应物业的新增投资总额

为基数按

６％

收取。

深圳中航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城公司为深圳中航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持有本公司

７．１７％

的股份，本交易事项构成了本公司关联交易，但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经营管理中国航

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若干地产项目的议案》。 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石正林、黄勇峰回避

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华小宁、郭明忠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并以

４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披露）。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交易事项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获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

亿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

２４

层

经营范围： 经营或代理除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

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补偿贸易；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国产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

深圳中航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０６

年度

１

，

２２７

，

６６３ ３２０

，

９５６ １

，

０４０

，

２８５ ４２

，

４７６

２００７

年度

１

，

９９２

，

９０３ ５３４

，

０１４ １

，

３８４

，

４９２ ５６

，

２８８

２００８

年度

２

，

７０８

，

７８６ ７９３

，

９１５ １

，

５０８

，

９４４ ２５

，

８９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３

，

００９

，

７８８ ８０２

，

６３７ ７１５

，

５３８ －５

，

２７１

备注：深圳中航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仇慎谦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鼎诚大厦

２６０１－２６０２

室

经营范围：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用电器、工程冷暖器材，电工材料

的批发零售业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筑陶瓷的零售。

中航城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３１

，

２４６ ４０

，

２６２ ４２

，

５８６ ５

，

５２２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２５

，

２４７ ６４

，

７８７ ７４

，

７７２ １８

，

５３１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７８

，

３８５ ７７

，

５０２ ８４

，

５５８ ２０

，

３５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６７

，

６４６ ８６

，

０４０ ７

，

３５９ １

，

４８２

备注：中航城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托管项目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托管项目的主要情况如下：

１

、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之中航苑

Ｇ／Ｍ

地块（动力中心

／

花园）项目（深圳中

航持有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苑，用地面积为

９１５７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３．４

万平方米，项目

预计总投资（含建设期的财务费用）为

２．２７８８

亿元。

２

、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之中航苑

Ｈ

地块（航城大厦）项目（深圳中航持有

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苑，用地面积为

４５６６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３．９７

万平方米，项目

预计总投资（含建设期的财务费用）为

３．６６０３

亿元。

３

、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之中航苑

Ｄ１

地块（鼎诚二期西）项目（深圳中航持有

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苑，用地面积为

７３３９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１１．４９

万平方米，项

目预计总投资（含建设期的财务费用）为

１３．２３７６

亿元。

４

、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之中航苑

Ｄ２

地块（鼎诚二期东）项目（深圳中航持有

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苑，用地面积为

６９６４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４．２８

万平方米，项目

预计总投资（含建设期的财务费用）为

４．２６５６

亿元。

５

、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之中航苑

Ｏ

地块（北苑改造）项目（深圳中航持有深

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苑，用地面积为

４８３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４．６９

万平方米，项目

预计总投资（含建设期的财务费用）为

３．８１４２

亿元。

６

、深圳中航持有之中航苑

Ａ

地块（中航公寓）项目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苑，用地面积为

４８１６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３．５７７８

万平方米，项

目新增投资（含建设期的财务费用）为

２．３６３４

亿元，该项目为改造项目。

７

、深圳市中航置地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之深圳渔农村项目（中航城公司持有深圳市中航置地

开发有限公司

６８％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渔农村，用地面积为

１５８７２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２１．６２１

万平方米，项目预计

总投资为

１９．７

亿元。

８

、北京千秋营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之北京四合院项目（深圳市中航置地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北京千秋营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中航城公司持有深圳市中航置地开发有限

公司

６８％

股权）

项目位于北京后海，用地面积为

１００６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１．１８８

万平方米，项目预计总投

资为

６

亿元。

９

、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之深圳龙华项目（中航城公司持有深圳市中航长

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项目位于深圳龙华中心区，用地面积为

５３５０１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２４．６６８３

万平方米，项目

预计总投资为

２１

亿元。

四、《关于若干地产项目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委托方：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甲方）

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乙方）

受托方：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二）签约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委托经营管理的资产

本协议所称委托经营管理的资产是指甲方和乙方对外投资所拥有的以下资产： 中航苑

Ｇ／Ｍ

地块（动力中心

／

花园）项目、中航苑

Ｈ

地块（航城大厦）项目、中航苑

Ｄ１

地块（鼎诚二期西）项目、中

航苑

Ｄ２

地块（鼎诚二期东）项目、中航苑

Ｏ

地块（北苑改造）项目、中航苑

Ａ

地块（中航公寓）项目、

深圳渔农村项目、北京四合院项目和深圳龙华项目。 托管项目的具体介绍如前文所述。

以上九个项目任一项目若被丙方收购，本委托管理协议中指向该项目的权利义务自然终止。

此外，甲、乙、丙三方可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调整委托经营管理的资产范围，并通过三方或相关项

目公司与丙方在本协议框架下签署专项技术服务协议的方式进一步细化约定。

２

、委托经营管理的内容

（

１

）涉及委托的项目采取整体委托经营的方式，甲方及乙方委托丙方对以上地产项目进行开

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其权限包括甲方和乙方基于股东地位而对“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可行使的权限范围内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权、机构设置权、员工聘免奖惩权、薪酬福利分

配权。

（

２

）乙方同意将深圳渔农村项目、北京四合院项目和深圳龙华项目三个项目所在公司的股东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其他股东股权、调整股东间的股权比例、利润分配原则、股东间合作协

议的变更等，同时委托丙方行使。 丙方在受托行使前述股东权利时，乙方给予及时配合（出具相关

决议文件，签字、盖章办理相关手续等）。

（

３

）甲方和乙方需向丙方支付项目托管费用。 若项目公司各股东均无异议，托管费用可由项

目公司向丙方支付。

（

４

）根据市场上同类业务调查的结果，结合托管项目具体情况，在秉承公平的原则下，甲、乙、

丙三方一致同意并认可托管费用的计算、支付与结算方式如下：

①

托管费用的计算：

甲方

／

乙方根据建成物业的销售或留存定位策略采取不同的方式计算项目托管费用， 计算方

式为：建成物业是定位于销售的，托管费用按照当年销售回款额的

４．２％

在年末计算；建成物业是

定位于留存的，以所对应物业的预计新增投资（预计新增投资根据经过甲、乙方确认的各项目动

态成本于每年年末进行调整）的

９０％

按项目建设周期平均分摊到每个季度，以每季度均摊额提取

６％

作为托管费用，每年计算一次。项目结束后，按实际新增投资总额的

６％

进行未结算部分托管费

的清算。

②

托管费用的支付：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丙方为管理甲方和乙方的托管项目所产生的费用可在项目直接列支，

但需抵扣托管费用。原则上所有与项目人员相关的费用均需抵扣托管费用。直接列支的费用抵扣

托管费用，分以下三种情况：

若当年度在项目直接列支的费用小于当年所计算的项目托管费用金额， 则丙方在当年的

１２

月末向接受服务的项目公司或甲、乙方收取当年应收项目托管费用与项目直接列支费用的差额。

若当年度在项目直接列支的费用大于当年所计算的项目托管费用金额， 其差额留待下年度

继续抵扣下年度的项目托管费用。

若当年度在项目直接列支的费用等于当年所计算的项目托管费用金额， 则丙方不再向项目

公司或甲、乙方收取其他费用。

③

项目的结束以及结束后未结算部分托管费的清算：

建成物业是定位于销售的，完成预计销售房产的

９０％

（含

９０％

）以上面积并收到对应回款作

为项目结束的条件；建成物业是定位于留存出租的，以完成竣工验收作为项目结束的条件。

项目结束后，丙方为甲方和乙方的项目开发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和开发间接费用（扣除固定资

产及长期资产的折旧、摊销）不得继续在项目直接列支，同时，在项目结束后半年内，由甲、乙、丙三

方组成联合审计小组，对该项目托管费用的计算和支付情况进行审计，并依据审计结果对该项目

未结算部分托管费遵循“多退少补”原则进行清算。

联合审计小组对项目清算以后，若建成物业定位于销售且继续由丙方负责进行销售的，丙方

可以剩余物业的销售回款额为基数，按

４．２％

的比例向项目公司收取托管费，直至物业销售结束。

（

５

）三方理解并一致认同，委托经营管理期间，丙方本着勤勉原则积极履行受托经营管理责

任，若丙方没有完成项目经营目标，则甲方

／

乙方有权在托管费清算时酌情扣减未支付的托管费。

（

６

）各委托项目经营所得为各项目所在公司所有。

３

、委托经营管理的期限

有关资产的委托经营管理的期限至下列任何条件之一满足之日终止：

（

１

）三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

（

２

）任何一方依法解除本协议；

（

３

）委托经营管理的全部资产被丙方收购，若部分资产被丙方收购，则本协议中指向该部分资

产的权利和义务自然终止，其他资产的委托管理条款仍生效；

（

４

）有关资产运营符合本协议约定的项目结束条件。

（四）本协议生效条件

三方签字盖章并且已取得相关的董事会（执委会）、股东会或上级公司的决议或批准文件。

关联方已取得相关的董事会（执委会）的决议或批准文件。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近几年来，围绕“以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体，物业管理和酒店经营管理业务为两翼”的战略发

展思路，公司通过持续的经营资源整合，发挥整体协同优势，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商业地产投资、

开发和运营商。 公司现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呈现出多项目、跨区域发展的趋势，专业化程度和品

牌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此次公司受托经营管理深圳中航直接持有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航城公司持

有的多项与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资产， 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减少与大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提

升项目的开发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收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

响。

六、

２００９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深圳中航和中航城公司分别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深圳中航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０９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深圳中航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５４

，

００９．２

万元。其中，公

司收到深圳中航支付的物业管理费

２８０．４

万元、监理费和工程款等

１４５．５

万元；公司向深圳中航增

加借款

１００

，

５００

万元，还款

５０

，

４１２．４

万元，支付借款利息

２

，

６７０．９

万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

２００９

年初至披露日深圳中航为本公司提供的累计担保额度为

５．３

亿元，

公司实际使用额度为

４．９

亿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航城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０９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航城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４８６

万元。 其中，公司

收到中航城公司支付的物业管理费

２９９．９

万元、 房产项目开发技术服务费

１５７

万元、 工程款等

２９．１

万元。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华小宁和郭明忠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受托经营管理深圳中航直接持有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航城公司持有的多项与房地产开发

业务相关的资产，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整体实力，并利于逐步减少同大股东

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公司与深圳中航、中航城公司三方签署的《关于若干地产项目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五）深圳中航执委会和中航城公司董事会的相关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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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新希望 公告编号
：

2009- 22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23

号凯宾斯基饭店附楼

5

楼蜀竹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404,558,23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3.46 %

。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参股新希望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

新希望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30,000

万元，我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参股，

占该财务公司

20%

的股权。

表决结果

:478,28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04,079,951

股回避，占出席会议股东持股总数的

99.88%

。

2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京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议案

"

。

刘延云、 徐树根等

8

位自然人股东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千喜鹤公司

0.64

亿股权中的

0.496

亿股整体作价

1

元人民币转让给我公司。我公司在受让上述股权的同时，再以现金

32,000

万元人

民币单方向北京千喜鹤进行增资，增资后，千喜鹤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原来的

16,000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48,000

万元。

表决结果：

404,237,96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2%

；

320,268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0

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樊斌

3

、结论性意见：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二

00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1 96� � � � � � � � � �

股票简称
：

复星医药 编号
：

临
2009- 05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参股投资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医药

"

或

"

公司

"

）旗下参股投资的国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药控股

"

）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发布公告，其全球发售的共计

545,

679,150

股

H

股股份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

挂牌上市，股份代号：

01099

。

国药控股本次全球发售股份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售价格为每股港币

16.00

元（发

售价格不含经纪佣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及香港联交所交易费）。 扣除相

关承销佣金及开支后，国药控股本次全球发售股份的所得款项净额估计约为港币

84.08

亿元（假

设未行使超额配股权）。

根据国药控股

2009

年

9

月

22

日公告，本次全球发售股份获超额认购，其中：香港公开发售

部分获得约

570.11

倍的超额认购、国际发售部分获得大幅超额认购。

国药控股 （股份代号：

01099

） 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刊登的公告可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

www.hkexnews.hk

）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国药控股上市后（假设未行使超额配股权）的股权架构如下：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８

证券简称
：

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０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鲁阳股份”）增发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的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６５

号文核准。本次增发的

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现将本次增发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

Ａ

股， 发行价格为

１８．２２

元

／

股， 预计融资规模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发股票网上申购简称为“鲁阳增发”，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０８８

”。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公司原股东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股票数量以

１０

：

０．３

的比

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发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

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申购的

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本次增发投资者申购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鲁阳股份”股票停牌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公告发行结果，包括：发行总量、有效申购总量、参与网上、网下申购投资者的获售情况

等。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安排。

二、关于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规定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根据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按照

１０

：

０．３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股份合计为

６

，

４４３

，

０７０

股，占本次拟增发最高

发行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的

２６．８５％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

购代码进行申购，并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行使

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

发行公告》、《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１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股票申购简称“鲁阳增发”，申购代码“

０７２０８８

”。

２

、公司原股东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并全额缴纳

申购款。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１８．２２

元

／

股。

二、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申购的规定

除公司原股东可行使优先认购权之外， 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参与非优先认购权

部分的申购。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分为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

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

行。

１

、网上申购部分

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申购数量上限（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网上股票申购简称为“鲁阳增发”，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０８８

”。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发

行价格和申购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申购资金

＝

申购股数

×１８．２２

元

／

股。

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证券营业部，其优先认购权合并计算，

并在其中一家证券营业部报价申购。

２

、网下申购部分

网下申购部分的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最低申购股数为

３０

万股， 超过

３０

万股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行使优

先认购权的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１

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填写《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可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联合证券）网站下载），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

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以及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

复印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每次传真后，请致电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予以确认。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本次发行的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２８９

、

８２４９２２０５

，本次发行的传真确认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７９

、

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 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

购。 机构投资者须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之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到达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的在途时间。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１８．２２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申购款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账户户名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４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９２０００８９５７８

收款账户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盛庭苑支行

工行系统内行号

２７７０８１０２

收款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实时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１０２１

收款银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盛庭苑广场裙楼一楼

收款银行联系人 阮洁萍、陈文芳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７５６６３

、

８３７８９７９７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名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

资者：汇款用途中的投资者单位名称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

／

申购款归属的重要依

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鲁阳股份不设涨跌幅限制。

发行人：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

0007 91 �

证券简称
：

西北化工 公告编号
：

2009- 020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19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临时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

2009

年

9

月

22

日，公司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2009

年临时董事会会议。 会

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康海军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康海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新任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

案》。

会议选举康海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调整后的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康海军、文立新、崔明。 康海军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调整后的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康海军、崔明、刘钊。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2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投资及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就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投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

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增

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拟参与创业板投资（其中，国联安德

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只参与一级市场申购）。

创业板市场相对主板市场而言，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且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发展相对

不成熟，因此，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一是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创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一些上市公司经

营可能大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上市公司因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二是上市公司诚信风险。 创业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果大面积出现上市公司诚信问题，不仅会使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诚

信危机。

三是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市场估值难，估值结果稳定性差，而且较

大数量的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操作也更为容易。

四是创业企业技术风险。 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受

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

的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遵循谨慎、

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9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

002046�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 035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2009

年

9

月

10

日，公司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4％

的股权）向董事

会提交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22

日

14

：

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21

日

15

：

00

至

2009

年

9

月

22

日

15

：

00

。

（

2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22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吉林路

1

号 公司

1

号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宗彦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0,652,4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6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

34,090,03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4.96%

。

3

、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

12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62,41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73%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6

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34,421,70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7%

；反对

6,230,

4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 %

；弃权

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将目前节余募集资金

5,643.19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从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计算，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38,346,016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3%

；反对

1,540,

7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 %

；弃权

765,6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88%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宁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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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电叶片销售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合同类型：

750KW

风力发电机组叶片销售合同；

2

、合同生效条件：自销售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

3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合同订立生效之日起至各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4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情况的影响：如该合同顺利履行，将为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叶片

批量生产及产业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并有望为公司本年度贡献部分业绩；

5

、风险提示：在批量使用过程中，因产品质量问题可能导致合同中止。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合同当事人：

需方：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供方：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合同当事人基本情况介绍：

1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风科创公司

"

或

"

需方

"

），该公司为新

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202

）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钢；注册资本：

35000

万

元；注册地：北京；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配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备安装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三年未发生交易金额。

金风科创公司为上市公司金风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经营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

约能力。

2

）、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风公司

"

或

"

供方

"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克荣；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叶片制造及销

售；注册地：天津。

3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或

"

第三方

"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杜克荣；注册资本：

22300

万元；注册地：天津；主营业务为科技投资等。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物：

XF24.0

型

750KW

风力发电机组叶片

2

、合同金额：

1270

万元

3

、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

交货时间：暂定供方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及

2009

年

11

月

20

日分批交付。 具体交付时间可

能因进度做出调整，并由需方提前书面通知供方。

交货地点：伊春太阳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伊春新青老白山风电场。

交货方式：分期汽车运输至需方现场或供方运输车辆能直接到达的距需方现场最近地点。

4

、付款方式及期限：

合同生效后需方将根据生产计划， 在叶片发货前

3

个月内， 支付合同总额的

30%

作为预付

款；在收到相应货物后支付货款

45%

；到货后

3

个月内，支付货款总额的

22%

；到货满

3

年后，支

付剩余货款

3%

，质保期

5

年。

5

、合同签署时间及生效时间：

合同签署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21

日；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6

、连带责任：

因风机叶片质量问题所涉及的索赔事项，在供方不能承担或不愿承担时，由第三方向需方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7

、违约责任：

合同任一方若要求提前终止合同或变更合同，均应事先获得另一方书面同意。

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要求方必须继续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否则须按合同规定承担违

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1

）要求方应向另一方赔偿所涉及产品总价款的

15%

作为违约金。

2

）如另

一方遭受到的直接损失或费用超过上述违约金，要求方还应进一步赔偿另一方超出部分的损失。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鑫风公司在

2007

年初进入风力发电叶片制造产业。 目前已具备

750KW

叶片的规模生产能

力，且

1.5MW

叶片的自主研发、样机生产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风场测试。

本合同的确立，将为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批量生产及产业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对风电叶片

的后期销售将产生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如本合同顺利履行，将有望为公司本年度贡献部分业

绩。

五、备查文件：

《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合同》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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